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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沪建质安〔2026〕30 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 2025 年下半年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巡查情况的通报

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各特定地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2025 年下半年，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组织开展了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巡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5 年下半年共抽查了全市 16 个区及市管、临港新片区、

化工区共 28 个在建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 133.85 万平方米，

涉及建设单位 28 家，施工总包单位 26 家，监理单位 25 家。共

签发行政处置建议书 28 份，涉及整改 28 个项目，局部暂缓施

工 24 个项目，行政处罚 8 个项目。

根据巡查量化表数据统计分析，2025 年下半年巡查反映项

目总体相符率为 88.5%。其中，质量方面相符率为 85.7%，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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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相符率为 89.9%，市场行为方面相符率为 89.8%。与 2025

年上半年相比，总体相符率和质量方面相符率有所上升，安全

方面相符率基本持平，市场行为方面相符率略有下降。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质量方面

1.主体结构施工。个别项目主体结构混凝土实体强度检测

结果不合格，如静安区上海山东能源大厦项目；个别项目钢结

构焊缝探伤实体检测结果不合格，如青浦区西岑科创园区组团

二（一期）项目（一标段：19-01、19-06 地块新建项目）；个

别项目用于主体结构柱加固的胶粘剂，其力学性能缺少设计依

据，如静安区中华新路 567 号项目装饰工程项目；个别项目钢

筋套筒连接用灌浆料标准养护试块留置数量不满足规范要求，

如金山区上海巨忠水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智慧水务设备及

信息集成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2.装饰装修施工。个别项目外窗副框违规采用射钉固定于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上，如化工区上海国际化工新材料创新中

心一期扩建建设项目；个别项目砌体填充外墙违规采用不同材

料进行混合砌筑，如静安区中华新路 567 号项目装饰工程。

3.建筑材料管理。个别项目建材复试报告中登记的见证人

员非项目参建单位人员，如金山区上海巨忠水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智慧水务设备及信息集成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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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项目装配式混凝土楼梯构件结构性能检测与套筒灌浆饱满度

检测较为滞后，如化工区上海国际化工新材料创新中心一期扩

建建设项目。

（二）安全方面

1.危大工程管控。部分项目操作平台搭设施工作业未按规

定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或编制的专项施工方案缺少平台高度、

面积、验收标准等要素，施工和监理单位未对操作平台进行验

收，现场已投入使用，如静安区中华新路 567 号项目装饰工程；

个别项目钢结构工程未按规定施工顺序开展施工作业，且立体

交叉作业未及时设置安全保护措施，如青浦区西岑科创园区组

团二（一期）项目（一标段：19-01、19-06 地块新建项目）；

个别项目悬挑卸料钢平台与脚手架侧边未全封闭，未按标准“外

高内低”使用，工作钢丝绳和保险钢丝绳固定在同一位置，绳

卡未设置安全环，如化工区上海国际化工新材料创新中心一期

扩建建设项目。

2.建筑施工机械安装、使用管理。个别项目塔机顶升加节

后，总包、监理单位未按规定组织验收，安装单位提供的影像

照片工况与标签日期不匹配，交底、验收等资料签字笔迹雷同，

资料造假，如普陀区桃浦科技智慧城(W06-1401 单元)061-02、

065-01 地块项目；个别项目 PC 构件自密实混凝土采用塔机吊装

料斗进行浇筑，施工单位未在方案中明确料斗使用安全保障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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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料斗进场未验收，吊索具、盖板等构配件无维保记录，如

杨浦区新建杨浦定海街道 142 街坊项目。

3.安全防护措施管理。部分项目脚手架与结构外表面之间

贯通，未及时采取水平防护措施，局部位置内侧防护栏杆缺失，

部分区域脚手板未满铺，且脚手板采用搁置式钢脚手板，且未

固定牢固，与方案中挂钩式钢脚手板不符，极易产生移位、翘

头风险，如闵行区浦江镇 MHPO-1316 单元 01-02、01-03、03-02

地块新建项目；个别项目 PC 灌浆作业严重滞后，灌浆未完成前

临时支撑已拆除，如嘉定区江桥镇 JDP0-0302 单元 02-02 地块

项目。

4.临电管理。个别项目现场电箱巡检记录均为复印件，巡

检人员已退场，巡检记录正常填写，巡检记录造假，且电工证

件无法在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上查询，如静安区中

华新路 567 号项目装饰工程；部分项目个别用电机具不满足“一

机一闸一漏一箱”规范要求，施工电缆存在拖地浸水情况，无

保护措施。

5.安措费支付和使用管理。部分项目安措费占工程造价比

值不满足国家部委和本市相关规定要求；部分项目建设单位未

按规定在建设工程项目专户中单独列支安全防护措施费用，安

措费支付比例较低，不符合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部分项目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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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单位未按规定定期报审安措费，或报审未附凭据，或凭据内

容与现场实际不符。

（三）市场行为方面

1.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和工程款、人工费支付管理。部分项

目建设单位未按规定配备专职项目安全主管，或专职项目安全

主管无建筑施工安全类资格证书，如化工区上海国际化工新材

料创新中心一期扩建建设项目；部分项目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向

总包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未按规定按月向总包单位支付

人工费，如闵行区浦江镇 MHPO-1316 单元 01-02、01-03、03-02

地块新建项目。

2.承发包管理。部分项目钢结构专业分包单位无钢结构设

计相关资质，专业分包合同内容中包含了钢结构深化设计，并

将钢结构深化设计另行委托其他单位实施，钢结构设计承发包

关系不符合规定，如静安区上海山东能源大厦项目。

3.施工单位人员资格管理。部分项目专业分包单位项目经

理超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执业，如杨浦区新建杨浦定

海街道 142 街坊项目；部分项目分包单位派驻的安全员 C 证所

属企业非本单位，如普陀区桃浦科技智慧城(W06-1401 单

元)061-02、065-01 地块项目。

4.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履职。部分项目分包单位项目经理未

按规定到岗履职，如嘉定区江桥镇 JDP0-0302 单元 02-02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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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分项目分包单位安全员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管理责任，

如金山区上海巨忠水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智慧水务设备及

信息集成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5.用工管理。部分项目施工单位未及时将建筑工人信息录

入实名制系统；个别项目总包单位与自有工人签订的劳动合同

不规范，未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工人工资支付标准，如闵行区浦

江镇 MHPO-1316 单元 01-02、01-03、03-02 地块新建项目。

三、巡查处置

对于工程巡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由相关区建管部门

责令相关责任单位立即落实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复查。

对于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质量缺陷或市场违规行为，不具

备继续施工条件的项目，由相关区建管部门责令项目局部暂缓

（暂停）施工。

对于涉及行政处罚的项目，由相关区建管部门进一步调查

取证，依法对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员实施行政处罚。

对于构成重大事故隐患的问题，由相关区建管部门对责任

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严格落实“一案双罚”。

对于在质量、安全、市场方面存在较多违法违规行为的项

目和责任主体予以通报（主要违法违规行为及责任主体见附

件）。

四、工作要求



— 7 —

（一）各参建单位要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全面开

展工程质量、安全、市场整治重点自查自纠，加大重大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力度。

（二）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各特定地区管委会要加大

年度巡查重点的执行和宣贯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不断增强震慑作用。

附件：2025 年下半年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发现的主要违

法违规行为

2026 年 1 月 1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 1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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